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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7月13日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

业绩考核要求以2017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2021

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0.7903元，且上述指标都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或同行业

平均水平；2021年度中高端酒店营业收入占酒店营业收入不低于36%。经普华永

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年度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业绩考核指标，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部分的第二个限售期的解

除限售条件均未达到，公司将对 208名授予对象（含首次授予196人，预留授予

12人）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389,998 股（含首次

授予2,259,498股，预留授予130,500股）进行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为8.424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8.084元/股。上述回购股

份数量总计占目前总股本的0.21%。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121,383,122股减至1,118,993,124

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1,121,383,122元减少为1,118,993,124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1号 

2、联系人： 吕晓萍 

3、联系电话：010-66014466-3895 

4、传真号码：010-66063036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